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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面恢复冷水滩区县际班线、县内班线

及城乡公交线路正常运营的通知

各客运站场、客运企业（含市公交公司）、城乡客运经营者：

为做好复工复产人员和学生运输工作，顺应群众出行需求

和呼声，根据目前我区疫情形势，经我局党组研究决定，并报

请冷水滩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，于 4 月 6 日起全面

恢复我区区内客运线路、城乡公交线路及永州市内县际班线的

运营。各客运企业应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部颁布的《客运场站和

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（第七版）》精

神和冷水滩城区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遵照《冷水滩区客运站

场、县际客运班线、县内客运班线及城乡公交线路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落实落细常态化防控措施，坚决防止疫情

通过道路客运途径传播扩散，确保我区道路运输行业疫情防范

平稳可控。

特此通知。

永州市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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